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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环保局关于做好2019年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编制与备案工作的通知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各县（市）环保局，昌吉高新技术开发区环保局、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建设环保局：

为进一步做好我州2019年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全面提高危险废物监管水平，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2019年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编制与备案工作的通知》（新环办发〔2019〕9号）文件要求，现就做好2019年度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包含在经营危险废物的过程中产生危险废物的经营单位）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及审查备案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编制管理计划报送方式
各县市（园区）环保局通知辖区内所有危险废物产生单位，通过登录自治区固体废物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填报2019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信息系统网址：http://124.117.235.200:18080/index.jsp）。

二、管理计划审查及备案时间要求

（一）分级审核要求

    按照原环境保护部对危险废物分级管理的要求，年产生危险废物10吨以上的重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名单详见附件1），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自治区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对企业编制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进行审核备案。各县市（园区）环保局可根据掌握的实际情况，在该名单基础上，提出增补和删减名单的建议，并于2019年1月22日前正式书面上报州环保局，我局将依据实际情况予以增加或剔除。

    我局负责对年产生危险废物1吨-10吨（含10吨）产生单位的管理计划进行审核备案；各县市、园区环保局对年产生危险废物1吨（含1吨）产生单位的管理计划进行审核备案。

（二）管理计划报送工作时间要求

各县市（园区）环保局督促辖区所有产废单位登录信息系统上报管理计划，所有产废单位须于2019年1月31日前完成管理计划上报。

（三）管理计划审查工作时间要求

    我局将于2019年2月15日前完成年产生危险废物1吨-10吨（含10吨）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管理计划审查工作；各县市、园区环保局要于2018年2月15日前完成年产生危险废物1吨（含1吨）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管理计划审查工作。

（四）管理计划备案公告时间要求

    各县市（园区）环保局按照危险废物分级管理要求，于2019年2月20日前完成对本级产废单位2019年管理计划的备案公告工作，并统计辖区内通过本级备案企业情况（见附件2），于2019年2月22日前上报州环保局。

三、其他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园区）环保局要将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作为提升辖区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率的重要措施，要求辖区内产废单位按规定制定上报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加强对产废单位管理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管，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州环保局将管理计划执行情况纳入2019年危险废物规范化考核。

    （二）各县市（园区）环保局要充分利用管理计划中年度危险废物预测产生量，利用处置量、利用处置方式等信息，结合历年危险废物监管情况，研判本年度本辖区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形势，有针对性的制定年度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计划，切实防范辖区危险废物环境风险。

    （三）各县市（园区）环保局要加强对产废单位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工作的指导，要求产废单位严格按照信息系统要求制定、上报管理计划，并及时将通过信息系统备案的管理计划文本向所在地环保局报备。逾期未通过信息系统上报管理计划及连续两次审查不合格的产废单位，将不予备案。

（四）自治区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作为管理计划制定工作的技术支持单位，负责对各产废单位制定管理计划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五）为保证产废单位上报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质量，各产废单位上报的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原则上每季度仅限变更一次，一年变更次数不能超过4次。请各产废单位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自治区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刘亮亮，联系电话：0991-3690219；

（二）昌吉州环保局污控科  李奕轩，联系电话：0994-2330270

    附件：1.2019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自治区重点企业名单

          2.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情况统计表

                     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

                         2019年1月15日

附件1：
2019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

自治区重点企业名单

	序号
	县市、园区
	企业名称

	1
	昌吉市
	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

	2
	昌吉市
	昌吉市明德电力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3
	昌吉市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变压器厂

	4
	昌吉市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线缆厂

	5
	阜康市
	新兴铸管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6
	阜康市
	新疆新天瑞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7
	阜康市
	新疆闽新钢铁（集团）闽航特钢有限责任公司

	8
	阜康市
	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阜康冶炼厂

	9
	阜康市
	新疆新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
	阜康市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阜康市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12
	阜康市
	国网能源阜康发电有限公司

	13
	阜康市
	阜康市永鑫煤化有限公司

	14
	阜康市
	阜康市泰华煤焦化工有限公司

	15
	阜康市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阜康市
	优派能源（阜康）煤焦化有限公司

	17
	阜康市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准东采油厂

	18
	阜康市
	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19
	阜康市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20
	阜康市
	新疆宜中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1
	呼图壁县
	呼图壁县星光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2
	呼图壁县
	大唐呼图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热电厂

	23
	呼图壁县
	新疆天之泽化工有限公司

	24
	呼图壁县
	新疆海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5
	玛纳斯县
	新疆中能万源化工有限公司

	26
	玛纳斯县
	新疆心连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27
	玛纳斯县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28
	玛纳斯县
	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9
	吉木萨尔县
	新疆嘉成化工有限公司

	30
	奇台县
	新疆蓝山屯河能源有限公司

	31
	准东开发区
	神华神东电力新疆准东五彩湾发电有限公司

	32
	准东开发区
	新疆东方希望碳素有限公司

	33
	准东开发区
	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34
	准东开发区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35
	准东开发区
	新疆其亚铝电有限公司

	36
	准东开发区
	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

	37
	准东开发区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8
	准东开发区
	新疆新能源（集团）准东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39
	高新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呼图壁储气库作业区


附件2：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情况统计表

               环保局（盖章）                                                  填报人：

	序号
	企业名称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上年度实际产生量（2017年）
	本年度预计产生量（2018年）
	上年度遗留贮存量
	利用处置方式
	委托利用处置单位名称
	审核备案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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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审核、备案单位：填写××县环保局；上年度：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本年度：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             2019年1月15日印发
